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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伍锐稷与被告广西梧州兴光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07-25 10:52:39  

广西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3）梧民初字第30号

原告伍锐稷，男，196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跃龙路116幢201房。  

被告广西梧州兴光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梧州市新兴二路104号。  

负责人司洪生，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桂强，彤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伍锐稷与被告广西梧州兴光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兴光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3年4月29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彭桂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

理完毕。  

原告诉称：原告开办的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隆重发轴承经销部于1998年申请注册商标，2000年6月7日国家商标

局颁发给原告“刚柔宝GRB”商标注册使用证，使用商品：轴承等。之后原告向市场推出“刚柔宝GRB”6203-2Rs型号低

噪音盒装轴承。在经营中，发现被告使用近似商标“GRB”用在“三无”轴承上。“GRB”商标与“刚柔宝GRB”商标综

合判断相似程度77%相同，应当认定为“近似商标”，请求法院：1、判令被告兴光公司在广西发行的报纸上(由法院指

定及审稿)登报道歉及停止侵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兴光公司部负担。  

被告辩称：被告销售的轴承是代梧州市华兴轴承营业部(下简称华兴营业部)销售，据华兴营业部称该部于1996年进

的货，来源是合法的；(2002)肇中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已认定被告所售轴承上的商标不构成侵权；原告提出该产品无

厂家名称，应向工商部门举报，现在工商局也没有认为华兴营业部所售产品是三无产品。原告诉请无理，法院应驳回其

诉讼请求。  

案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告开办的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隆重发轴承经销部于1998年申请注册商标，2000年6月7日

国家商标局颁发给原告“刚柔宝GRB”商标注册使用证，使用商品为轴承等，该外包装设计为塑料盒包装、底色透明、

商标由中文字与英文字母组成。2001年5月19日，原告发现被告销售的轴承外包装使用与“刚柔宝GRB”相近似的包装。

原告为此于2003年4月29日诉至本院。  

对于上述事实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营业执照，主要内容为，名称：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隆重发轴承经销部；经营者姓名：伍锐稷；组成

形式：个人经营；原发照日期为1998年10月7日，发照机关为肇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端州分局。  

证据二、“刚柔宝GRB”商标注册证，注册证号为第1406029号；注册有效期限：自公元2000年6月7日至2010年6月6

日；该证据说明原告的“刚柔宝GRB”商标在注册有效期限内应受法律保护。  

证据三、“刚柔宝GRB”商标轴承包装盒，该外包装设计为塑料盒包装、底色透明、商标由中文字与英文字母组

成，该证据说明原告商标与产品的外观及包装情况，应受法律保护。  

 



证据四、被告的售货发票一份，出票人：兴光公司；出票时间为2001年5月19日；货物名称：轴承  GRB 6300；数

量：3套；单价：5元/套；该证据说明被告的侵权行为。  

证据五、被告所售的“GRB”轴承包装盒照片，该证据说明被告所售的“GRB”轴承与原告的“刚柔宝GRB”商标综

合判断相似程度77%相同，应当认定为“近似商标”。  

证据五、梧州市工商局对“GRB”商标问题的答复，该答复认定“GRB”轴承与“刚柔宝GRB”近似；华兴营业部所

售“GRB”轴承为“三无”产品；因在华兴营业部处只发现一只“GRB”轴承，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对当事人不予行政

处罚。该证据说明“GRB”轴承与“刚柔宝GRB”近似  

被告则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华兴营业部购买“GRB”轴承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单位：肇庆市轴承厂；开出时间为：1996年12月18

日；货物：轴承80300、80301，该证据说明代华兴营业部所售产品来源合法，在原告取得营业执照及商标注册证之前即

已购买，对原告的产品不构成侵权。  

证据二、新老轴承对照表，对照表中的6300-2z与80300为同一型号，该证据说明被告代销产品与华兴营业部所购产

品为同一型号。  

证据三、(2002)肇中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的当事人为：原告(反诉被告)伍锐稷、被告(反诉原告)肇庆市

轴承总厂、被告肇庆市经济贸易局，主要案情是：伍锐稷认为肇庆市轴承总厂从1995年起开始生产一种“GRB”轴承且

无中文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是“三无”产品，2000年6月7日后已出库而货款未回笼的产品包含大量的

“GRB”轴承，认为“GRB”商标与“刚柔宝GRB”商标相近似已构成侵权；被告肇庆市轴承总厂认为其于1995年与另一

企业签订过供销“GRB”轴承产品的合同，主要是出口，在1999年已不再生产该产品，认为伍锐稷举示的侵权产品不是

其生产的。该判决认定：1、伍锐稷无法证实诉讼中举示的轴承产品是肇庆市轴承总厂生产的；2、伍锐稷未能举证证实

其取得“刚柔宝GRB”商标专用权后肇庆市轴承总厂仍在继续生产和扩大销售“GRB”轴承产品，不能视为对其商标专用

权的侵犯。肇庆市轴承总厂行使在先使用权，在原产品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没有扩大销售范围，也不构成侵权。3、

“刚柔宝GRB”商标与伍锐稷声称肇庆市轴承总厂生产的“GRB”轴承的商标是两种不同的商标结构，不足以使消费者造

成误认；4、肇庆市轴承总厂无充分证据证实伍锐稷的过错对其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和影响。判决结果：驳回伍锐稷的诉

讼请求及肇庆市轴承总厂的反诉请求。该证据说明“GRB”轴承的商标对“刚柔宝GRB”商标不构成侵权；肇庆市轴承总

厂与证据一中的销货单位肇庆市轴承厂实际为同一单位。  

证据四、华兴营业部提供的兴光公司所立的收条一张，该证据说明兴光公司所售的“GRB”轴承为代被告华兴营业

部销售。  

对于上述事实及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  

一、本案中被告销售的“GRB”轴承商标对“刚柔宝GRB”商标是否相近似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商标行政执法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解释：“......。近似商标是指两商标

相比较，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文字与图形的整体结构相似，易使消费者对商品或者

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本案中“GRB”轴承商标与“刚柔宝GRB”商标在包装上分别采用纸质(不透明)与塑料(透明)；

在商标结构上“GRB”轴承商标采用全英文字母组成、底部为蓝色、中间有一红带，“刚柔宝GRB”商标则采用中文“刚

柔宝”和英文字母“GRB”组成、底部为透明、上部注明“低噪音轴承”、下部注册商标号及总经销与地址；两者采用

不同的商标结构、包装材质、颜色搭配，只有“GRB”三个英文字母相同，不足以造成消费者误认，不能认定两者相近

似。  

二、被告的销售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本案中的

被告已于1998年2月15日在原告取得商标专用权前即代华兴营业部进行销售，而华兴营业部于1996年12月18日已从肇庆

市轴承总厂购进“GRB”轴承并进行销售，因此被告拥有在先使用权，同时被告销售的是原代销的产品，并没有扩大销

售范围，因此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销售产品“GRB”轴承商标与原告的“刚柔宝GRB”商标是两种不同的商标结构，并不足以造成

消费者的误认；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判决如

下：  

驳回原告伍锐稷的诉讼请求。  

本案伍锐稷已预交的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其它诉讼费人民币300元，由原告伍锐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按本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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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时预交上诉受理费，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 凤 珍 

审 判 员 吴 治 华 

审 判 员 周 春 兴 

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剑 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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